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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海宁市红宝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宝热电”）始建于 2003年，位于浙江

省海宁农业对外综合开发区春潮路 11号，占地面积为 17.1266公顷，主要生产经营

电力、热力。现已实施热电联产建设项目，总装机规模 3炉 3机，分别为 3台 130

吨次高温次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1台 24.5MW抽凝式汽轮机+1台 12MW背压式

汽轮机+1台 6MW背压式汽轮机。项目环评于 2003年通过原浙江省环保局审批（浙

环建[2003]130号），于 2006年通过“三同时”验收（浙环建验[2006]050号）。

2024年 4月，浙江省发展改革委、浙江省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浙江省能源领

域设备更新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要求“推动能源生产领域设备更新，开展集中

供热改造。有序推进供热计量智能化改造，逐步推进分时分质计量。推荐使用保温

新型材料和工艺，持续推进供热管道及设施设备的更新改造。对服役时间超过 20

年、效率低下的热电机组、热网管道组织开展更新改建。到 2027年淘汰 80台热电

联产次高温次高压及以下锅炉机组，升级为高温高压及以上参数锅炉机组”。

同期，嘉兴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印发<嘉兴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若干举措>的通知》，要求“推动能源领域设备更新改造。到 2027年，完

成煤电（气电）机组节能降碳改造 132万千瓦、供热改造 17.8万千瓦，推进次高温

次高压及以下热电联产机组改造为高温高压及以上参数锅炉机组”。

根据上述省、市级政府政策要求，同时响应海宁市加快推进印染行业集聚政策，

确保用蒸汽企业用量、压力等需求，海宁市红宝热电有限公司拟在海宁市长安镇仰

山路西侧杭浦高速北侧地块“等容量替代搬迁”规划新建智慧型热电厂一座，即本次

改造提升项目，建设内容为项目淘汰原有 3台 130th次高温次高压流化床锅炉以及

相关汽轮发电机组系统，等容量升级为 3台 130t/h高温超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并

配套 3台合计容量为 42.5MW的高温超高压背压式汽轮机、3台高效三相两极交流

同步发电机及 3套高压变频调速离心式引风机等主辅设备系统。本次改造提升项目

已于2024年12月31日取得项目核准的批复（项目代码：2401-330400-04-01-14185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以

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等有关规定，本项目应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及其修改单，项

目属于“D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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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2021年版），本项目属于“四十一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中“87.火力发电

4411；热电联产 4412（4411和 4412均含掺烧生活垃圾发电、掺烧污泥发电）”中“火

力发电和热电联产”，须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

文件的有关规定，我公司已委托浙江九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同时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和《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88号）等文的相关规定，为使公众了解我

公司拟建项目情况，使该项目被公众认可、支持和配合，我公司按照上述文件要求

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开展了本项目环评公众参与工作，并编制了《海宁市红

宝热电有限公司等容量改造提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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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示信息及征求意见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号）、《浙江

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88号）、《关于印发<

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实施

细则（试行）>的通知》（浙环发[2014]28号）等相关文件规定，海宁市红宝热

电有限公司等容量改造提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方式采用公示方式进

行，项目建设单位海宁市红宝热电有限公司为本次公众参与的实施主体。

2.1 公示信息内容

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88号），

公示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三）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

（四）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

（五）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

（六）征求意见的内容主要包括对象、范围、期限和公众意见反馈途径等。

2.2 张贴公示载体

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88号），

我公司采用在公开网站发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涉及的主要镇、村（社

区）委员会设置的信息公告栏发布等 2种方式进行公示。

（一）建设单位公开网站发布

我公司在海宁市红宝热电有限公司官方网站进行了网上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5 年 1 月 14 日起至 2025 年 1 月 27 日（共计 10 个工作日），具体网址为

www.hnhbrd.com，网上公示截图见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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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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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项目企业网站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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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镇、村（社区）村民委员会发布

我公司于 2025年 1月 14日~2025 年 1月 27 日在本次项目评价范围内的①

长安镇及其下辖的褚石村、东陈村、盐仓村、金港村、老庄村、鹿耳村、肖王村、

港湾社区、春澜社区；②周王庙镇及其下辖的胡斗村、云龙村等行政村（社区）

村委会公告栏共计 13处位置分别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

具体现场公示照片见图 2.2-2，公示证明见附件。

近照 远照

长安镇公示

长安镇褚石村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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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镇东陈村公示

长安镇盐仓村公示

长安镇金港村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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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镇老庄村公示

长安镇鹿耳村公示

长安镇肖王村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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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镇港湾社区公示

长安镇春澜社区公示

周王庙镇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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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庙镇胡斗村公示

周王庙镇云龙村公示

图 2.2-2 项目周边公示栏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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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反馈意见情况

海宁市红宝热电有限公司等容量改造提升项目环评公示期间，接收到公众的

反馈意见如下。

表 2.3-1 接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和建议汇总表

序号 被调查村委 意见与建议

1
海宁市长安镇金港村

村民委员会

1、部分居民担心改造后空气质量影响，尤其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排放；

2、部分居民对施工和运营后可能产生的噪声表示担

忧；

3、公众对项目周边生态环境和水资源影响表示关注，

担心可能会对附近河流地下水造成污染，影响生态系

统。

2.4 公众意见处理

我公司对海宁市红宝热电有限公司等容量改造提升项目环评公示期间接收

到的公众反馈意见均予以采纳，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 2.3-2 接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采纳情况

序

号

村委

名称
意见与建议

采纳

情况
具体措施

1

海宁

市长

安镇

金港

村村

民委

员会

部分居民担心改造后空

气质量影响，尤其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

物排放

采纳

3台锅炉均采用循环流化床锅炉低氮燃烧

技术+SNCR-SCR联合脱硝+布袋除尘器+
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湿式静电除尘器的

烟气治理工艺，采用 1炉 1塔的配置方式，

不设置烟气旁路，锅炉烟气满足《燃煤电厂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2147-2018）
表 1中 II阶段排放限值。设置 SO2、烟尘和

NOx等在线监测仪联动反馈控制系统。其

他废气采用措施如下：（1）石灰石粉仓、

灰库和渣库等贮仓顶部设置布袋除尘器；

（2）采用封闭式的煤库贮存燃煤，煤库四

周配置喷淋系统，并在煤库边界种植高大乔

木防风抑尘；（3）煤库输送燃煤至锅炉采

用全封闭的输煤栈桥，并在转运站等粉尘产

生量较大处设置布袋除尘器等除尘装置；

（4）石灰石粉、粉煤灰和炉渣采用密闭储

仓储存，装卸点洒水抑尘，及时清扫道路，

并适当洒水防尘。

经预测，本项目正常工况 SO2、NO2、NH3、

PM10、PM2.5、Hg和 TSP等污染物短期浓度

贡献值的最大浓度占标率≤100%；PM10、

PM2.5、SO2、NO2、Hg 和 TSP 等污染物年

均浓度贡献值的最大浓度占标率≤30%；

本项目各污染因子预测值叠加区域在建/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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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源贡献值、现状浓度后均能满足相应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

因此，本项目的建设对空气环境的影响可接

受。

2
部分居民对施工和运营

后可能产生的噪声表示

担忧

采纳

项目工程施工现场产生噪声结合《建筑施工

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进行控制，通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采用低

噪声设备、设置隔声屏障等措施来减轻施工

期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随着工程的结

束，其影响也随之消失。

项目营运期对厂区内噪声源采取一系列隔

声、减振、消声等噪声治理措施，例如：（1）
汽轮机配置专门的隔声罩，采取减振措施，

布置在专门的汽机间内，汽机间采用砖混结

构，采用隔声门窗；（2）各类水泵均采取

减振措施，采用厂房隔声或设置隔声罩；（3）
一次风机、二次风机及返料风机布置在锅炉

间底层，锅炉底部设置了 8m高隔间，一次、

二次风机均配置了消声器；（4）烟道与除

尘器、锅炉接口处等，采用软性接头和保温

及加强筋，改善钢板振动频率等降低噪声，

管道须采取阻燃材料包孔，降低振动噪声；

（5）对于冲管、锅炉放空噪声，设置消声

器，合理安排锅炉冲管噪声时间，并通过发

布告示告知公众等。

经噪声预测，在采取各项措施后，本项目主

要噪声源对厂区各厂界噪声贡献值均能满

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 3 类标准要求。本

项目所在地为海宁市长安镇仰山路西侧杭

浦高速北侧地块，厂区 200m范围内无声环

境敏感点，不会发生噪声扰民情况。

因此，本项目的建设对声环境的影响可接

受。

3

公众对项目周边生态环

境和水资源影响表示关

注，担心可能会对附近

河流地下水造成污染，

影响生态系统

采纳

本项目对陆生生态的影响主要为植被破坏。

本项目拟建厂址为规划工业用地，根据现场

踏勘，该地块目前现状为空地，存在少量植

被，但无完整的生态群落。本项目建成后，

厂区内通过种植草坪等绿化来进行补偿，以

美化环境，优化生态。

本项目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拟采用市政自

来水，厂址东侧芷泉港河水作为备用水源。

本项目产生的各类生产废水首先考虑回用，

无法回用部分经厂内预处理后纳入污水管

网，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纳入污水管

网，不直接排放地表水体，正常工况下对周

边区域水环境影响较小。

厂区进行分区防渗，并日常密切关注废水收

集和处理环节，正常运行情况下，不会有废

水的泄漏情况发生，也不会对地下水环境造

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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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防止废水泄漏导致地下水污染。

事故状态下地下水污染扩散预测也可表明

项目所在区域的素填土、粉质粘土、淤泥质

粉质粘土、粘土，对地下水污染和扩散具有

一定的阻滞作用，项目污水泄漏事故对周边

地下水环境造成的影响在可接受范围。

综上，本项目的建设对生态环境、水资源和

地下水环境的影响可接受。

综上，我公司在本次项目建设和日后的投产运营期间，将严格执行项目环评

报告及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管理要求，确保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有效运行，确保各项

污染物均稳定达标排放，切实保障公众合法的环境利益。



海宁市红宝热电有限公司等容量改造提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情况的说明

15

3 公众参与存档与真实性

3.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我公司按照国家及省市相关要求，编制完成《海宁市红宝热电有限公司等容

量改造提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情况的说明》，该公众参与说明作为我

公司“海宁市红宝热电有限公司等容量改造提升项目”配套的环保资料由我公司

安全生产技术部存档保管，同时，公众参与涉及的公示证明等原始文件，也一并

妥善保管存档，以备日后审查。在我公司向生态环境审批部门申报《海宁市红宝

热电有限公司等容量改造提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时，将同时提交该公众参与

说明文档，向生态环境部门备案。

3.2 建设单位关于对公参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我公司分别在公开网站进行了网上公示和在本次项目评价范围内的①长安

镇及其下辖的褚石村、东陈村、盐仓村、金港村、老庄村、鹿耳村、肖王村、港

湾社区、春澜社区；②周王庙镇及其下辖的胡斗村、云龙村等行政村（社区）村

委会公告栏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公参工作结束后，我公司编制完成了《海宁市

红宝热电有限公司等容量改造提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情况的说明》。

我公司所做的环评公示工作和公众参与的说明报告中内容均客观、真实，如

有不实之处，我公司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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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件

附件 1 公示样本



海宁市红宝热电有限公司等容量改造提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情况的说明

17



海宁市红宝热电有限公司等容量改造提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情况的说明

18

附件 2 公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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